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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通晓国际商务运作业务与规则，能够参

与国际商事法律事务和解决国际商事法律问题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就业于中

外律师事务所、中外企业公司法务部门、司法部门、政府部门等。 

二、培养规格 
⒈ 知识结构 

本专业在知识结构上充分体现“复合型”和“国际化”的特点，以实现“法商知识

的复合”、“中英语言的复合”和“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复合”。分为通识知识和专业知

识两部分。 

⑴ 通识知识 

以通识教育推动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普及、开放与共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弘扬主流文化、宣传科学理论，广泛传播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

识，提升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⑵ 专业知识包括三大部分：法律类知识、经济与管理类知识、外语类知识。 

① 法律类知识。法律类知识通过法律类课程进行培养。法律类课程分为三种： 

I 法学专业基础课程 

即教育部规定法学基础课程，以构建学生法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平台，体现“宽口径、

厚基础”的培养目标。 

II 专业课程 

专业必修课充分体现国际经济法的专业特色，强化国际经济贸易法律知识，包括理论知

识的深化和实务能力的培养，并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选修课程

包括实务性或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及拓宽专业知识面的课程，是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务水

平的较高层次课程，以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讲座课程以实务部门的资深专家的

讲授为主，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执业技能。 

III 实践教学课程 

除了包括商务英语应用能力自主训练以及国际商务模拟训练项目之外，还通过法律专业

实验课程，包括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验、非诉实验等，使学生获得并提高运用法律理论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② 经济与管理类知识 

包括学科共同课中的经贸管理类课程和跨专业选修课程，使学生掌握经济、贸易、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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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等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务，达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③ 外语类课程 

该类课程包含两方面：一是基础外语，二是专业外语。通过基础外语课程的学习，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基础英语水平和跨文化沟通能力；通过国际投资法、比较合同法等全英语教学

课程，提高学生的法律专业外语水平。 

除上述课程外，学校还开设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提高学生的基本执业技能、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严谨踏实的从业作风。 

具体课程设置详见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⒉ 能力 

通过培养，提升学生解决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彰显“应用型”和“实

务化”的特色。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⑴ 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和法律思维能力，能够熟练运用法律分析工具； 

⑵ 基本了解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务，能够以英语作为

工作语言参与国际谈判、国际仲裁和 WTO 争端解决机制，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法

律问题的能力； 

⑶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⑷ 较强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即能够熟练使用中英文起草、修订相关法律文件； 

⑸ 能够熟练运用各种电子工具搜集、检索、整理文献资料、处理各种电子信息，及时了

解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的能力； 

⑹ 具备适应信息化社会工作、学习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的能力。 

⒊ 素质 

素质养成主要通过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等，以及在课堂教学中的职业素

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使其具有创新意识、沟通能力、社会责任感、团

队合作精神，宽容、诚信、守法。 

三、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以中外联合培养和实务化人才培养为特色。与美国、澳大利亚等著名大学的法

学院或商学院校建立了互免学费、互认学分的交流生项目、“法学本科+商科硕士”、“国内 3.5

学年+国外 1学年”本硕连读项目；学生海外实习；学生 SUMMER SCHOOL 和 STUDY TOUR等中

外联合培养模式。 

切实进行了实务化教学模式改革，形成了“课堂实务化教学——专业实验课程——专业

实习”立体化的实务化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方法上，除了理论传授、实验教学之外，加强

计算机与多媒体辅助教学，逐步采用国外的案例教学模式，通过“讲授”、“演练”、“点评”、“练

习”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专业实验



 

 ·205· 

课程中，以法律实验室（模拟律师事务所、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为平台，进行非诉实验

和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验（包括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诉讼和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以

中外律师事务所、法院和跨国企业等实习基地作为学生进行专业实习的场所。 

四、教学质量保证措施 
本专业教学质量保证工作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五、学制 
本科学制为四年，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 

六、成绩考核 
课程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成绩、绩点和学分。成绩考核严格按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本科学分制培养方案总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社会实践与科学研究 
⒈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要求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⒉ 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论文的相关规定

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 

⒊ 鼓励学生参加学校、教学部门、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和学生社团组织的学术探讨和科学

研究活动，特别是与本专业课程教学、实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有关的学术和科研活动。 

八、毕业与学位 
⒈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学习任务，获得相应的学分，并

符合各项要求者，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⒉ 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九、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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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想道德修养 1 1.2 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1.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3.4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4       4+(2)         

政治经济学 2 1.2 2               

形势与政策   1-4 1 1 1 1         

大
学
英
语 

综合英语（读写） 14 1-4 4 4 3 3         

综合英语（视听说） 8 1-4 2 2 2 2         

综合英语（自主学习） 4 1-4 1 1 1 1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1-2 2 2             

  大学语文 2 1.2 2               

  体育 4 1-4 2 2 2 2         

选
修
课 

  哲学与社会 2 1-7                 

  历史与文化 2 1-7                 

  文学与艺术 2 1-7                 

  科学与创新 2 1-7                 

  数学思维与经济分析 2 1-7                 

学
科
共
同
课 

法理学 2 1 2               

宪法 2 2   2             

民法(Ⅰ) 4 2   3+1             

民法(Ⅱ) 4 3     3+1           

民事诉讼法 3 4       2+1         

刑法 2 1 2               

刑事诉讼法 2 2   2             

国际经济法 2 4       2         

商法 2 3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 4       3         

经济法 2 5         2       

国际法（英） 2 3     2           

国际私法 3 5         3       

知识产权法 3 5         3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7             2   

经济学原理 4 3     4           

国际贸易 2 4       2         

国际金融 2 5         2       

国际贸易实务 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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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课 

专业 

必修课 

国际投资法（英） 3 6           3     

国际贸易法 4 6           3+1     

海商法 2 7             2   

国际金融法 3 6           3     

 
 

专业选修课 10 4-7                 

 
 

跨专业选修课 8 4-7                 

实
践
教
育
课 

专业模

拟训练

课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验 3 7             3   

非诉实验 2 6           2     

商务英语应用能力自主训练（多媒体） 2 1-4 2 2 2 2         

国际商务模拟训练项目 1 4-7                 

 
 

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 3 1-6                 

 
 

军训 2 1 2               

 
 

  社会实践 3 1-6                 

 
 

  毕业实习 3 7.8               3 

 
 

  毕业论文 4 7.8               4 
合计   156   25 24 25 25 12 12 7 7 

    

（附表）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选
修
课 

会计学 2 4      2         

经典法律文献选读（英） 2 4       2         

法律检索与写作（英） 2 4       2         

中外法制史 2 4       2         

比较合同法（英） 3 5         3       

英美法律制度导论（英） 2 5         2       

世界贸易组织法（英） 2 5         2       

自由贸易区法 2 6           2     

金融法 3 6           3     

企业与公司法 3 6           3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2 6           2     

票据法 2 7             2   

税法 2 7             2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2 7             2   

国际法前沿问题讲座 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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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商法方向）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通晓商务运作业务与规则的高素质“应用型、复

合型经贸法律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就业于律师事务所、司法部门、政府部门、内外资企业

的法务部门。 

二、培养规格 
⒈ 知识结构 

本专业在知识结构上充分体现“法商复合型”的特点，既熟悉和了解经济、贸易、投资和金

融等领域的基本业务规则和流程，又掌握上述业务活动所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分为通识

知识和专业知识两部分。 

⑴ 通识知识 

以通识教育推动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普及、开放与共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弘扬主流文化、宣传科学理论，广泛传播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

识，提升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⑵ 专业知识包括三大部分：法律类知识、经济与管理类知识、外语类知识。 

① 法律类知识。法律类知识通过法律类课程进行培养。法律类课程分为三种： 

I法学专业基础课程 

即教育部规定法学基础课程，以构建学生法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平台，体现“宽口径、

厚基础”的培养目标。 

II 专业课 

专业必修课充分体现商事交易法律的特色，以企业与公司法、金融法、合同法、破产法

等课程提升学生民商事法律专业知识。专业选修课程包括实务性或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及拓宽

专业知识面的课程，是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务水平的较高层次课程，以增强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应用能力；讲座课程以实务部门的资深专家的讲授为主，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执业技能。 

III 实践教学课程 

除了包括商务英语应用能力自主训练以及国际商务模拟训练项目之外，还包括法律专业

实验课程，包括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验、非诉实验，使学生所学习的理论知识能够与实务相

结合，使其获得并提高实践知识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② 经济与管理类知识 

包括学科共同课中的经贸管理类课程和跨学科选修课程，使学生掌握经济、贸易、金融、

投资等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务，达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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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外语类课程 

该类课程包含两方面：一是基础外语，二是专业外语。通过基础外语课程的学习，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基础英语水平和跨文化沟通能力；通过法律检索与写作、比较合同法等全英语

教学课程，提高学生的法律专业外语水平。 

除上述课程外，学校还开设职业化教育课程，提高学生的基本执业技能、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严谨踏实的从业作风。 

具体课程设置详见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⒉ 能力 

在能力培养方面，通过培养，强化学生民商事法律实践能力，突出“应用型”和“实务化”

的特点。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⑴ 具有扎实的法学基础理论功底和法律思维能力，能够熟练运用法律工具，将法律理论

与法律实践相结合； 

⑵ 基本了解经济贸易、金融等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务，具备运用法律理论、制度和

规则处理商事领域法律问题的能力； 

⑶ 能够运用和发挥外语优势，具有一定的外语文献阅读与理解能力、法律文件的起草与

审查能力； 

⑷ 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⑸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⑹ 具备适应信息化社会工作、学习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综合应用能力。 

⒊ 素质 

素质培养主要通过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等，以及在课堂教学中的职业素

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使其具有创新意识、沟通能力、责任感、职业感

和团队合作精神，宽容、诚信、守法。 

三、培养方式 
以“宽口径、重基础、创特色”为原则，在培养方式以实务化教学为特色，切实进行了实务

化教学模式改革，形成了“课堂实务化教学——专业实验课程——专业实习”立体化的实务

化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方法上，除了理论传授、实验教学之外，加强计算机与多媒体辅助

教学，逐步采用国外的案例教学模式，通过“讲授”、“演练”、“点评”、“练习”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专业实验课程中，以法律实

验室（模拟律师事务所、模拟法庭和模拟仲裁庭）为平台，进行非诉实验和国际商事争端解

决实验（包括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诉讼和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以中外律师事务所、

法院和跨国企业等实习基地作为学生进行专业实习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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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质量保证措施 
本专业教学质量保证工作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五、学制 
本科学制为四年，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 

六、成绩考核 
课程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成绩、绩点和学分。成绩考核严格按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本科学分制培养方案总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社会实践与科学研究 
⒈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要求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⒉ 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论文的相关规定

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 

⒊ 鼓励学生参加学校、教学部门、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和学生社团组织的学术探讨和科学

研究活动，特别是与本专业课程教学、实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有关的学术和科研活动。 

八、毕业与学位 
⒈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学习任务，获得相应的学分，并

符合各项要求者，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⒉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九、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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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商法方向）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想道德修养 1 1.2 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1.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3.4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4       4+(2)         

政治经济学 2 1.2 2               

形势与政策   1-4 1 1 1 1         

大
学
英
语 

综合英语（读写） 14 1-4 4 4 3 3         

综合英语（视听说） 8 1-4 2 2 2 2         

综合英语（自主学习） 4 1-4 1 1 1 1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1-2 2 2             

  大学语文 2 1.2 2               

  体育 4 1-4 2 2 2 2         

选
修
课 

  哲学与社会 2 1-7                 

  历史与文化 2 1-7                 

  文学与艺术 2 1-7                 

  科学与创新 2 1-7                 

  数学思维与经济分析 2 1-7                 

学
科
共
同
课 

法理学 2 1 2               

宪法 2 2   2             

民法(Ⅰ) 4 2   3+1             

民法(Ⅱ) 4 3     3+1           

民事诉讼法 3 4       2+1         

刑法 2 1 2               

刑事诉讼法 2 2   2             

国际经济法 2 4       2         

商法 2 3     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 4       3         

经济法 2 5         2       

国际法（英） 2 3     2           

国际私法 3 5         3       

知识产权法 3 5         3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7             2   

经济学原理 4 3     4           

国际贸易 2 4       2         

国际金融 2 5         2       

国际贸易实务 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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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课 

专业 

必修课 

企业与公司法 3 5         2+1       

金融法 4 6           4     

合同法 2 6           2     

破产法 2 7             2    
 

 
 专业选修课 10 4-7                  

 

 
 跨专业选修课 8 4-7                 

实
践
教
育
课 

专业模

拟训练

课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验 3 7             3   

非诉实验 2 6           2     

商务英语应用能力自主训练（多媒体） 2 1-4 2 2 2 2         

国际商务模拟训练项目 1 4-7                 

 
 

  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 3 1-6                 

 
 

  军训 2 1 2               

 
 

  社会实践 3 1-6                 

 
 

  毕业实习 3 7.8               3 

 
 

  毕业论文 4 7.8               4 
合计   155   25 24 25 25 15 8 7 7 

   

（附表）法学（商法方向）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选
修
课 

会计学 2 3       2         

中外法制史 2 4       2         

法律检索与写作（英） 2 4       2         

电子商务法 2 5         2       

国际商法 2 5         2       

证券法 2 6           2     

国际投资法（英） 2 6           2     

竞争法 2 6           2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2 6           2     

经典法律文献选读（英） 2 6           2     

票据法 2 7             2   

税法 2 7             2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2 7             2   

商法前沿问题讲座 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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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通晓法律和现代商务交易规则，具有国际化视野，具备较强的行政管理素养

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应用型行政管理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就业于中外企业、非盈利组织、

政府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二、培养规格 
⒈ 知识结构 
本专业学生的知识构成分为专业知识和通识知识两部分，在知识结构上充分体现“复合型”

的特点。 
⑴ 通识知识 

以通识教育推动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普及、开放与共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弘扬主流文化、宣传科学理论，广泛传播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

识，提升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⑵ 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包括两大部分：经济与法律类知识；行政管理类知识。 
① 经济与法律类知识包含两部分，一是经济与法律类的基本理论知识，通过学习基本理

论知识，以搭建经济与法律类的知识平台；二是经济与法律类的实务性技能，通过学习实务

性技能，以在经济行政管理运用中践行实务界的做法，更好地依法行政、提高管理效率。 
② 行政管理类知识分为三部分：包括基础性课程和专业课程。 
基础性课程是搭建专业平台的基础，包括政治学原理、法学原理、公共行政学、社会学、

行政法等课程。 
专业课程构建学科框架并体现专业特色，提升专业素养，拓宽知识结构，满足个性需求，

其中专业必修课主要包括企业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英）、管理沟通、比较公共政策（英）、

行政领导学、人力资源管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专业选修课程主要是包括公文写作、电子

政务、公共礼仪、社会政策、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 
⒉ 能力 
通过培养，强化学生的行政管理能力，彰显“实务化”的特色，包括以下几方面： 
⑴ 掌握基本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技术，能熟练进行专业文献和政策法规等资料的检索

查询，并具备较强的调查研究和政策分析能力； 
⑵ 掌握现代计算机应用技术，具备电子化办公的实际操作能力； 
⑶ 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文字表达等人际沟通能力； 
⑷ 熟悉国内外经济行政管理领域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具备依法行政的能力； 
⑸ 通过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初步具备解决经济行政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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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英语读、写、听、说等方面达到国家英语统测四、六级水平，能熟练地阅读英文专业文献； 
⑺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⒊ 素质 
素质培养主要通过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等，以及在课堂教学中的职业素

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沟通能力、责任意识和团队作风，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

文化素质，使本专业学生成为具有较强的实践和适应能力的外向型和复合型行政管理人才。 
三、培养方式 
按照宽口径、重基础、创特色的指导思想，培养方式将多样化、标准化。 
培养方式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课堂教学手段，包括理论传授、案例教学、双语教学、计算机与多媒体辅助教学、

模拟教学、外聘知名人士授课等多样化的形式； 
二是课外实践方式，包括假期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等； 
三是通过行政管理模拟训练，增强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 
四、教学质量保证措施 
本专业教学质量保证工作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五、学制 
本科学制为四年，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 
六、成绩考核 
课程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成绩、绩点和学分。成绩考核严格按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本科学分制培养方案总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社会实践与科学研究 
⒈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要求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⒉ 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论文的相关规定

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 
⒊ 鼓励学生参加学校、教学部门、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和学生社团组织的学术探讨和科学

研究活动，特别是与本专业课程教学、实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有关的学术和科研活动。 
八、毕业与学位 
⒈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学习任务，获得相应的学分，并

符合各项要求者，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⒉ 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九、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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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想道德修养 1 1.2 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1.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3.4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4       4+(2)         

政治经济学 3 1.2 3               

形势与政策   1-4 1 1 1 1         

大
学
英
语 

综合英语（读写） 14 1-4 4 4 3 3         

综合英语（视听说） 8 1-4 2 2 2 2         

综合英语（自主学习） 4 1-4 1 1 1 1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1-2 2 2             

  大学语文 2 1.2 2               

  体育 4 1-4 2 2 2 2         

数
学 

微积分 B 4 1-2 4 2             

线性代数 B 2 3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2 2   3             

选
修
课 

 
 

哲学与社会 2 1-7                 

 
 

历史与文化 2 1-7                 
 
 

文学与艺术 2 1-7                 

 
 

科学与创新 2 1-7                 

 
 

数学思维与经济分析 2 1-7                 

学
科
共
同
课 

政治学原理 4 2   4             

法学原理 3 1 3               

管理学 3 3    3           

比较政治制度（英） 3 4       3         

经济学原理 4 3     4           

公共经济学 2 4       2         

公共行政学 3 3     3           

社会学 2 2   2             

行政法 3 6           3     

国际贸易 2 4       2         

国际金融 2 6           2     

国际贸易实务 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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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课 

专
业
必
修
课 

企业行政管理 3 5         3       
人力资源管理 3 5         3       
比较公共政策（英） 3 7           3   
公共关系学（英） 3 5         2+1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3 5        2+1       
管理沟通 2 6           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 3     2           
行政领导学 3 7             2+1   

 
 

 
 

专业选修课 10 4-7                 

 
 

 
 

跨专业选修课 8 4-7                 

实
践
教
育
课 

专业模

拟训练

课 

行政实务模拟 2 4-7             2   
商务英语应用能力自主训练（多媒体） 2 1-4 2 2 2 2         
国际商务模拟训练项目 1 4-7                 

 
 

  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 3 1-6                 

 
 

  军训 2 1 2               

 
 

  社会实践 3 1-6                 

 
 

  毕业实习 3 7.8               3 

 
 

  毕业论文 4 7.8               4 
合计   157   29 27 27 22 14 7 8 7 

    

（附表）行政管理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选
修
课 

国际政治学 2 4       2         

社会政策 2 4       2         

公文写作 2 4       2         

公共礼仪 2 4       2         

国际组织 2 5         2       

会议管理 2 5         2       

电子政务 2 5         2       

媒体与国际关系 2 6           2     

非营利组织管理 2 6           2     

国际谈判与冲突解决 2 6           2     

公务员制度概论 2 7             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7             2   

当前公共政策热点问题系列讲座 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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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定位于培养掌握国际政治基础理论、熟悉国际经贸实务与国际法规、具备国际事

务管理专长和研究专长的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到政府部门、新闻文化单位、跨国公

司、国际组织、社会团体等单位从事涉外事务管理工作，或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继续深造。 

二、培养规格 
1. 知识结构 
本专业学生的知识构成分为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两部分，在知识结构上充分体现“复合

型”的特点。 
⑴ 通识知识 
以通识教育推动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普及、开放与共享，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弘扬主流文化、宣传科学理论，广泛传播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提升

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⑵ 专业知识包括两大部分：国际政治类知识；国际法与国际经济类知识。 
① 国际政治类知识分为两部分：包括学科共同课程和专业课程教授的知识。同时，该部

分特别注重学生对国际政治专业英语知识的获得。 
学科共同课程是搭建专业平台的基础，包括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当代中

国外交、中国政府与政治、国际关系史、国际组织（英）等课程。 
专业课程是构建学科框架，体现专业特色，拓宽知识结构，满足个性需求，其中专业必

修课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国际关系方法论、国际关系理论原著选读（英）、媒体与国际关系、比

较政治制度（英）、全球治理等；专业选修课开设的课程有亚太政治与经济、欧盟政治与经济、

韩国政治与外交、非营利组织管理、涉外事务管理等。 
② 国际法与国际经济类知识包含两部分，一是国际法与国际经济类的基本理论知识，如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通过学习基本理论知识，以搭建国

际法与国际经济类的知识平台；二是国际法与国际经济类的实务性技能，如国际贸易实务，

通过学习实务性技能，以在涉外事务管理中践行实务界的做法，更好地处理涉外事务。 
⒉ 能力 
通过培养，强化学生的涉外事务管理能力，彰显“实务化”的特色，包括以下几方面： 
⑴ 具备一定的观察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政治敏锐性，具备较强的调查研究和政策

分析能力； 
⑵ 熟悉国际政治、经济与贸易领域的法律与政策，掌握与业务活动有关的国际惯例； 
⑶ 通过实务模拟教学和社会实践，初步具备涉外事务管理的能力； 
⑷ 掌握现代计算机应用技术，具备电子化办公的实际操作能力； 
⑸ 英语读、写、听、说等方面达到国家英语统测四、六级水平，能熟练地阅读英文专业

文献，具备较强的以英语为基础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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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熟悉涉外交往的基本礼仪，具备一定的国际交往能力； 
⑺ 了解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发展动态，具有进一步从事更高学位学习和科学

研究的能力。 
3. 素质 
素质培养主要通过专业课程、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通识教育课程等，以及在课堂教学

中的职业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和健全的个性、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和过硬的职

业素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使本专业学生成为具有国际化素养的

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方式 
以实务化为主，形成完整的实务化教学体系——以案例教学、模拟教学为手段的逐步递

进、形式多样的实务化课堂教学体系；以国际战略与经济对话、国际谈判与冲突解决等模拟

课程为平台，由专业人士指导，开展模拟国际谈判和模拟国际战略对话，形成从低年级到高

年级的全覆盖的专业实验课程体系。 
在教学方法上，除了理论传授、实验教学之外，加强计算机与多媒体辅助教学，逐步采

用国外的案例教学模式，通过“讲授”、“演练”、“点评”、“练习”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政治专业英语水平与应用能力。 
四、教学质量保证措施 
本专业教学质量保证工作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五、学制 
本科学制为四年，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 
六、成绩考核 
课程考核合格，给予相应的成绩、绩点和学分。成绩考核严格按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本科学分制培养方案总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全日制本、专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社会实践与科学研究 
⒈ 学生必须参加学校要求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⒉ 学生须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论文的相关规定

详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管理条例》。 
⒊ 鼓励学生参加学校、教学部门、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和学生社团组织的学术探讨和科学

研究活动，特别是与本专业课程教学、实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有关的学术和科研活动。 
八、毕业与学位 
⒈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学习任务，获得相应的学分，并

符合各项要求者，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⒉ 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和学校《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九、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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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通
识
教
育
课 

必
修
课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想道德修养 1 1.2 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1.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3.4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3.4       4+(2)         

政治经济学 2 1.2 2              

形势与政策   1-4 1 1 1 1         

大
学
英
语 

综合英语（读写） 14 1-4 4 4 3 3         

综合英语（视听说） 8 1-4 2 2 2 2         

综合英语（自主学习） 4 1-4 1 1 1 1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1-2 2 2             

  大学语文 2 1.2 2               

  体育 4 1-4 2 2 2 2         

选
修
课 

  哲学与社会 2 1-7                 

  历史与文化 2 1-7                 

  文学与艺术 2 1-7                 

  科学与创新 2 1-7                 

  数学思维与经济分析 2 1-7                 

学
科
共
同
课 

政治学原理 4 2   4             

法学原理 3 1 3               

国际关系史 4 1-2 2 2             

外交学 3 3    2+1           

当代中国外交 3 3     3           

中国政府与政治 2 3     2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3 5         3       

国际政治经济学 4 5         4      

国际组织（英） 3 5         3       

西方政治思想史 3 6           3     

国际经济法 2 6           2     

经济学原理 4 3     4           

国际贸易 2 4       2         

国际贸易实务 2 5         2       

国际金融 2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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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课 

专
业
必
修
课 

国际关系方法论 3 6           2+1     

国际政治学 3 2   3             

比较政治制度（英） 3 4       3         

国际关系理论原著选读（英） 3 6           3     

媒体与国际关系 3 7            2+1   
全球治理 3 7             3   

 
 

专业选修课 10 4-7                 

 
 

跨专业选修课 8 4-7                 

实
践
教
育
课 

专业模

拟训练

课 

国际谈判与冲突解决模拟 2 6           2     

国际战略与经济对话模拟（英） 2 7             2   

商务英语应用能力自主训练（多媒体） 2 1-4 2 2 2 2         

国际商务模拟训练项目 1 4-7                 

 
 

  职业规划与发展课程 3 1-6                 

 
 

  军训 2 1 2               

 
 

  社会实践 3 1-6                 

 
 

  毕业实习 3 7.8               3 

 
 

  毕业论文 4 7.8               4 
合计   157   26 25 25 20 12 15 8 7 

    

（附表）国际政治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应修
学分 

开课
学期 

分学期周课时分布 

1 2 3 4 5 6 7 8 

专
业
选
修
课 

公共关系学（英） 3 4       3         

亚太政治与经济 2 4       2         

公共政策导论 2 4       2         

跨文化商务沟通 2 5         2       

欧盟政治与经济 2 5         2       

电子政务 2 5         2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5         2       

美国政治与外交 2 6           2     

非营利组织管理 2 6           2     

韩国政治与外交 2 6           2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3 6          2+1     

涉外事务管理 2 7             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2 7             2   

国际关系专题讲座 2 4-7                 

 


